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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 

《地方自治概要》 
試題評析 
今年普考地方自治概要考題甚為靈活，但尚屬平易。其中第、二、三題，均採對比區異方式命題，一題兩問，跨區比

較，涉及範圍雖較廣泛；但答題時只要依次說明清晰，分點陳述明確，前後鋪陳有序，應均可切題得分。當然解題內容仍以

熟記地方制度法相關法條為主，背多分仍屬基本功夫。至於第四題雖屬純申論題型，但命題焦點之「公民投票」，在本班地

自總複習課程及講義(第14、15頁)，早已命中，詳加發揮必可得高分。綜而言之，今年題型一般考生應可得60∼70分，程度

較佳發揮完整者可得80分上下。 

 

一、試比較自治條例與法律之區別。(25分) 
答： 
(一)兩者性質不同： 

1.自治條例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「直轄市、縣(市)、鄉(鎮、市)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
權，制定自治法規。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，稱自治條例。」故自治條例係地方自

治團體為實施地方自治，並依地方制度法所制定之地方自治法規。 
2.法律：依憲法第一七�條，「本憲法所稱之法律，謂經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之法律。」故法律則為憲法明定為規範
國家機關與人民權利義務之中央法規。 

(二)兩者名稱不同： 
1.自治條例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「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，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
規，在縣(市)稱縣(市)規章，在鄉(鎮、市)稱鄉(鎮、市)規約。」 

2.法律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條規定，「法律得定名為法、律、條例或通則。」 
(三)兩者制定程序不同： 

1.自治條例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，如規定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政
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、縣政府核定後發布；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，直轄市法規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

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；縣(市)規章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(鎮、市)規約發布後，應報縣政府備查。  
2.法律：則係立法院三讀通過後，經行政院院長副署，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，再由總統公布。 

(四)兩者保留事項不同： 
1.自治條例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，下列事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： 

(1)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。 
(2)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。 
(3)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。 
(4)其他重要事項，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以自治條例定之者。 

2.法律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，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 
(1)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者。 
(2)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。 
(3)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。 
(4)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。 

(五)兩者位階不同： 
1.自治條例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規定，「自治條例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
者，無效。」顯見法律之位階當然優於自治條例。 

2.法律：依憲法第一七一條規定，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。」顯見法律之位僅有憲法優位原則之適用。 
 
二、試說明區長與里長之區別。(25分) 
答： 
(一)區長 

1.產生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條規定，「直轄市、市之區公所，置區長一人，由市長依法任用。」故區長係市長依公
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。 

2.職權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條規定，「區長承市長之命綜理區政，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。」 
3.保障：區長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，為直轄市、市之直屬機關首長，雖未具政務人員身分，但有公務人員之身分保
障。 

(二)里長 

1.產生：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，「里長由里民依法選舉之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。里長選舉，經二次受理候
選人登記，無人申請登記時，得由鎮、市、區公所就該里具里長候選人資格之里民遴聘之，其任期以本屆任期為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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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職權：里長受鎮、市、區長之指揮監督，辦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。 
3.保障：里長為無給職，由鎮、市、區公所編列里長事務補助費，其補助項目及標準，另以法律定之。依「地方民意代
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」第七條規定，前述事務補助費，係指文具費、郵電費、水電費及其他因公

支出之費用；其補助標準，每里每月不得超過新台幣四萬五千元。 
 

三、試述精省前之省長與精省後之省主席，在職能運作上之區異。(25分) 
答： 
(一)精省前之省長 

1.產生：依民國八十三年制定之省縣自治法，省政府置省長一人，由省民依法選舉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易言
之，省長係民選之最高地方行政首長。 

2.性質：精省前，省為地方自治團體，省長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首長，負責綜理省政，並指導監督所轄縣(市)自治。 
3.職能： 

(1)省政府之組織採首長制，省政府一級機關首長，除副省長一人、主計、人事、警政及政風主管由省長依法任免外，
均由省長任免之。 

(2)省為地方自治團體，依法享有省自治事項，並可監督縣(市)自治；縣 (市) 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中央或省法規
者，由省政府予以撤銷、變更、廢止或停止其執行。 

(3)省議會定期會開會時，省長應提施政報告；省政府各廳處局會首長及各該直屬機關首長，得應邀就主管業務提報
告。 

(4)省長為謀地方均衡發展，對於財力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；對財力較優之地方政府，得取得協助金。 
(二)精省後之省主席 

1.產生：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，「省設省政府，置委員九人，其中一人為主席，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
之。」即省主席不再由民選產生，純屬應隨政黨更迭而進退之政務官。 

2.性質：精省後，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，省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，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，自非地方自治團體
性質之公法人。僅能承行政院之命，監督縣(市)自治事項。(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六七號 

3.職能： 
(1)依地方制度法第九條規定，精省後省政府之組織採委員制，置委員九人，組成省政府委員會議，行使職權，其中一
人為省主席，特任，綜理省政業務；得置副主席一人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主席處理業務；其餘委員除

兼任者外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襄理主席督導業務；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 
(2)省主席受行政院指揮監督，辦理下列事項：監督縣(市)自治事項、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、其他法令授權或行政院交
辦事項。(地方制度法第八條) 

(3)省政府之預算，由行政院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；省政府組織規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(地方制度法第十二、十三條) 
(4)省政府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，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、變更、廢
止或停止其執行。(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) 

 
四、行政區劃之調整，如採取公民投票方式決定，其利弊得失如何？試申論之。(25分) 
答： 
(一)公民投票制的意義： 

1.現代國家既然不能實施直接民主制，而間接民主制又難達到民主政治的理想，所以近來各國乃折衷兩種制度，而採用
公民投票，亦即雖然設置議會以作立法機關，而公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尚保留部分立法權，可用投票的方法表示自己

的意見。 
2.公民投票制一方面與間接民主制不同；在間接民主制，立法權完全屬於議會，公民除選舉議員外，對於國事不得過
問；但在公民投票制下，立法權雖屬議會，而公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尚得表示己見；他方面又與直接民主制不同，在

直接民主制下，立法權完全屬於公民，而公民又須集合起來，組織一個民會以行使立法權；但公民投票制，公民只保

留一部分立法權，且公民不須聚集一堂，可在各地用投票方法表示贊成或反對。公民投票不但可挽救間接民主制的弊

端，同時又可減少直接民主制的缺點。 
3.依地方制度法第七條規定，「省、直轄市、縣(市)、鄉(鎮、市)及區(以下稱鄉(鎮、市、區 ))之設置、廢止與該行政區
域之劃分、調整，依法律規定行之。」惟行政區劃法迄今仍未制定，且中央與地方間，甚至直轄市與縣市間，看法亦

多紛歧，故論者有謂可否改採公民投票方式決定，以杜爭議。 
(二)行政區劃之調整，如採公民投票方式決定，具有以下功能： 

1.解決國家機關之衝突：行政機關之間或政府與議會之間發生衝突，事實上是免不了的。行政區劃之調整，中央與地方
間或地方與地方間，時有爭議，有了公民投票，就可把衝突問題直接訴諸於民意，由人民決定何捨何從。 

2.防遏政黨之專橫：民主政治係政黨政治，一個政黨在議會內若有過半數的議席，則可能不顧民意，自由決定一切，因
此公民投票制即在使人民對現實問題直接表示意見，行政區劃之調整，人民亦可依自己的意見，不受黨派觀念的拘束

來判斷問題，以防遏政黨之專橫。 
3.增加政府的權力：現代民主國家是令人民選舉議會，由議會監督政府；然而由於人民在議員任期未滿前，無法有效控
制議會，結果易使議會跋扈、政府地位不能安定。公民投票制即可避免此一缺點，行政區劃之調整若有政府與議會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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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不一時，若允許政府提請人民公決，則議會不致蔑視政府，掣肘政府。 
(三)但行政區劃之調整，如採公民投票方式決定，亦可能產生以下弊病： 

1.行政區劃涉及各地方區域發展及政治勢力之重分配，各謀私利、各為其主之本位主義，必不可免，屆時引起之爭端與
齟齬，甚或比往昔更為激化，不可不思患預防。 

2.依現行法制，行政區劃之調整，依憲法第一○八條明文規定，採法律保留原則，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，或交由省縣執
行之。若欲改採公民投票方式決定行政區劃之調整，必將涉及修憲層次作為，而地方制度法第七條之規定，亦需修

訂，牽動層面甚廣，攸關影響甚鉅，不可不謹慎將事。 


